
 

银行间市场债券代码：1380001                    债券简称：13南京新港债 

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代码：124110                     债券简称：13宁新开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 

201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于2013年1月8日至2013年1月10日公开发行了金额为7亿

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3宁新开债”），并于2013年1月18日和

2013年1月24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近日，本公司决定变更“2013年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企业债

券”募集资金用途。根据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

订的《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本公司决定召开“2013年南京新港

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201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表决关

于调整“2013年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l、召集人：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2、召开时间：2014年6月6日14:30-17:30 

3、召开地点：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四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5、表决方式：记名式投票（现场投票） 

6、债权登记日：2014年5月20日（以下午交易结束后，登记在

册的债券持有人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变更“2013年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 

具体议案见附件1。 

三、出席会议人员 

l、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2014年5月20日

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13宁新开债”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

券持有人会议。债券持有人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

决（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2） 

2、债券发行人 

3、债权代理人 

4、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四、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l、登记办法 

(1)法人债券持有人代表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证券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债券持有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代理人

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 

(3)上述有关证件、证明材料均可使用复印件，法人债券持有人

提供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自然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签

名。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将上述材料在登记时间内（如下文所

示）通过传真或邮寄方式送至本公司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14年5月20日—2014年5月21日（9：00至

17:00），以工作人员收到传真或签收邮寄信函时间为准。 

3、登记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新港大道100号南京新港开

发总公司401室 

4、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尤新宇、任远、王薇 

联系电话：025-85800853，025-85800840 

传    真：025-85800840 

电子邮箱：njxgz_2013@126.com 

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新港大道100号南京新港开发总

公司401室 

五、表决程序和效力 

1、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 

2、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将推选两名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

理人）、一名债权代理人代表和一名发行人代表负责计票、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3、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若并未参与投票表决，将计为“弃

权”。 

4、每一张债券（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5、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决议生效日登记在册的全体债券持有

人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6、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表

决权二分之一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决议生效。 

本公告内容若有变更，会议召集人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将以公

告方式发出补充通知，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会在刊登会议通知

的同一媒体上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通知。 

（本页以下无正文） 





 

附件1： 

关于变更“2013宁新开债”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各债券持有人：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2013年1月公开

发行了2012年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债券（简称“13宁新开债”），发

行总额为7亿元人民币。现拟根据实际情况对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进

行调整。 

表1：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本期债券 

预计投入额 

债券资金占项

目总投资比例 

1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适

用房（员工公寓一期）项目 
2.60 1.50 57.69% 

2 龙潭机电产业园启动区项目 6.71 4.00 59.61% 

3 补充流动资金 - 1.50 - 

合计 9.31 7.00 - 

 

目前，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适用房（员工公寓一期）项目01

地块、龙潭机电产业园启动区项目已基本实施完毕。其中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经济适用房（员工公寓一期）项目02地块由公司下属子公司

负责实施，为加快金陵石化周边地区改造，启动生态工业园区拆迁，

经南京市政府批示，02地块建设需调整为经济适用房项目，以更好的

满足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的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活。因此发行人决定调整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具体如下： 

表2：调整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本期债券 

预计投入额 

债券资金占项

目总投资比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本期债券 

预计投入额 

债券资金占项

目总投资比例 

1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适

用房（员工公寓一期）项目

（01 地块） 

1.70 

1.50 
31.91% 

 

2 
循环经济示范园起步区经济

适用房项目（02 地块） 
3.00 

3 龙潭机电产业园启动区项目 6.71 4.00 59.61% 

4 补充流动资金 - 1.50 - 

合计 11.41 7.00 - 

循环经济示范园起步区经济适用房项目建成后，全部竣工提供住

宅约95000平方米，可容纳居民约4000人，大量居民带来的消费、娱

乐需要，会极大的刺激相关产业，快速形成居住、商业氛围，改良地

区经济结构、增加区域人员密集度、重建区域社会关系。这对于改善

当地老百姓居住环境、稳定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成本、销售、利润率等经济指标的测算，循环经济示范园起步区

经济适用房项目利润预计约为1700万元，利润率预计约为6.00％，由

于该项目为经济适用房项目，南京市政府会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及一定

的财政补贴，本次调整募集资金使用经济效益良好，不会影响本期债

券的还本付息。调整后，发行人将严格按照2013年南京新港开发总公

司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认真落实相关偿债保障措施，做好相关偿

债准备。 

请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2014年5月5日 



 
附件2 

“2013年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 

债券持有人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3

年【 】月【 】日召开的“2013年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

201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l、《关于变更“2013年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 

授权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于本次“2013年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公司债券”201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按照

以下指示就会议议案投票，如未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表决。 

议案1：同意□   反对□   弃权□   （请在上述三项选项中打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委托人（法人债权人须经法人代表签名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债权人请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有债券数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附件3 

“2013年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 

201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表决票 

经研究，本公司（本人）对《关于“2013年南京新港开发总公

司企业债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请在上述三项中打“√”，单选，多选无效） 

债券持有人证券账号： 

持有债券张数（面值100元为一张）： 

营业执照（自然人债权人身份证号码）： 

债券持有人（受托代理人）签名/签章（法人债权人加盖法人公

章） 


